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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因引入律師有限法律責任合膠制而產生的附屬法例

(一)<<有限法律責任合移(加額保險)規則》
(二)<<2015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三)<<2015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背景

1.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於2010 年 6 月刊憲，並提交立法會審議。
立法會在委員會階段對該條例草案作出修訂，經修訂的條例草案於 2012 年
7 月獲立法會通過。 <<2012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下稱 1 <<修訂條
例))J )全文載於盟企二。

2. <<修訂條例》為本港的律師增設一種名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J (下稱
「限責合夥J ) (英文為limited liabi1ity partnership ，簡稱“LLP") 的營運模式。
限責合夥在海外司法管轄區存在已久，而在倫敦和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
律師行以限責合夥模式執業的情況相當普遍。

3. 雖然《修訂條例》現時容許的限責合夥形式與律師會最初倡議的形式並不
完全相同，但無可否認，引入限責合夥是本港律師業界發展路上的重要一
步。此舉不但把本港法律基礎建設現代化，使之緊貼全球趨勢，而且提供
另一種執業模式，以供本港的律師選擇。

4. 在《修訂條例》現時容許的限責合夥中，只要符合若干條件，清白的合夥
人將毋須對在該合夥提供專業服務過程中因該合夥的其他成員的失責行為
而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5. 其中一項須符合的條件，載於《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159 章)第IIAAA 部

第 7AD 條，其規定限責合夥須備有符合該條文所迷明的加額保險。

6.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73A 條已被修訂，當中新增的第 (3)(at)款規定，律
師會理事會所訂立的彌償規則「可為更有效地施行第 7AD 條而訂定條文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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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訂條例》尚未開始實施，因須等待執行細節的最終定案。細節之一正
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3A(3)(的條，為更有效地施行第 7AD 條而
訂立規則。

《有限法律責任合是多(加額保險)規則》

8. 第 7AD 條規定，每一限責合夥均須備有一份加額保險，使該合夥有權就關
於失責行為的申蒙所導致的損失獲得彌償，而該彌償是指就單一申家而言，
就損失中超過指明款額的部分，獲得款額不少於一千萬港元的彌償。在
《修訂條例》下，就香港律師行而盲，指明款額是指《律師(專業彌償)規
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M) 指明的最高彌償款額;就外地律師行而言，
指明款額是指《外地律師註冊規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S)第 6 條規定
的保險保障限額。

9. 律師會理事會曾考慮多項可供選擇的加額保險規定執行方案。經權衡每項
方案的利弊後，理事會採納了下列政策指標:

(a) 限責合夥應獲准自行在公開市場購買加額保險;

(b) 限責合移所須備有的加額保險的條款，應與香港律師專業彌償基金所
提供、列載於《律師(專業彌償)規則》的條款相似。

10. 載於盟企三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乃在顧及上迷政策
指標下擬備，其內容就加額保險的提供者(第 3 條)、範圍(第4 條)及證明
(第5條)作出規定。

<<2015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11.<<外地律師執業規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R)第 4(2)(b)條(盟企三)容許
外地律師行使用海外律師行的名稱，條件是該外地律師行是其分行。假如
外地律師行是海外律師行的分行，而該海外律師行的註冊名稱包含 ILLPJ
字樣，則縱使香港尚未有生效中的限責合夥法例，但根據《外地律師執業
規則》第 4(2)(b)條，該外地律師行仍將獲准在香港使用相同名稱。

12.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7AJ 條(附件一)規定，限責合夥須包括上述字樣作
為其名稱的一部分。

13. 當《修訂條例》開始實施後，未有根據《修訂條例》在香港註冊為限責合
夥的外地律師行，不應獲准使用 ILLPJ 字樣作為其名稱的一部分;否則，
公眾人士將難以分辨某間外地律師行是根據《修訂條例》在香港妥為註冊
的限責合夥還是只用上「限責合夥 J 字樣作為其名稱，從而產生混淆。

2
doc.2340033



</

14. ((2015 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盟企且)修訂《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第 4(2)(b)條，藉以迷明，任何不屬《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
限責合夥的外地律師行，不得在其名稱(不論是英文、中文還是其他語文)
包含 ILLPJ 字樣或任何意指該律師行是上述所指的限責合夥的字樣或縮

寫。

15. (<修訂條例》亦對《外地律師執業規則》第9(1B)條作出相應修訂，以規定
限責合夥須提供己遵守加額保險規定的證據(附件一)。為表明所提供的證
據須依循《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第 5 條訂明由律師會指明
的方式和形式， (<外地律師執業規則》第9(lB)條加入「在符合《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第5(1)條的規定下J 作為但書。

<<2015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16. <(律師執業規則》第2A(2)的條(盟企五)容許外地律師行在轉為香港律師
行後繼續使用其原有名稱。這項規定與《外地律師執業規則》第 4(2)(b)條
產生相同問題，上文第 11至 13段己作解釋。

17. <<2015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盟企7\)修訂《律師執業規則》第2A 1!奈，
藉以迷明，任何不屬《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限責合夥的香
港律師行，不得在其名稱(不論是英文、中文還是其他語文)包含 ILLPJ
字樣或任何意指該律師行是上述所指的限責合夥的字樣或縮寫。

18. ((修訂條例》亦對《律師執業規則》第5(lB)條作出相應修訂，以規定限責
合夥須提供已遵守加額保險規定的證據(附件一)。為表明所提供的證據須
依循《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第 5 條訂明由律師會指明的方
式和形式， (<律師執業規則》第5(1B)條加入「在符合《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加額保險)規則》第5(1)條的規定下 J 作為但書。

生效

19. 律師會希望限責合夥模式盡快實施，現正等候《高等法院規則》及《區域
法院規則》第 81號命令的相應修訂的最終定案。

20. 視乎第 81 號命令的修訂進度，律師會希望《修訂條例》及所有相關附屬法
例於 2015 年內開始生效。

香港律師會

2015年5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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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A2750 2012年第 22號條例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2012 年法律勒業者(修訂)條例》

目錄

條吹 頁吹

1. 簡稱.................................................................................A2754

2. 生效日期...........................................................................A2754

3. 修訂第 2條(釋義) A2754

4. 修訂第 6條(執業證書一一律師) A2754

5. 修訂第 7條(執業為律師的資格)............................................A2756

6. 加入第 IIAAA 部

第 IIAAA 部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7AA. 定義(第 IIAAA 部)...‧.‧....................‧.....................A2756

7AB.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A2756

7AC.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合夥人獲免除法律責任.................A2758

7AD. 對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加額保險規定..........................A2758

7AE. 關於整體監督合夥人的規定.......................................A2760

7AF. 第 7AC(1)條的保障的限制........................................A2762

7AG. 合夥協議中的彌償不受影響.......................................A2764

7AH. 第 7AC(1)條對法律程序的影響..................................A2764

7AI.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給律師會的事先通知.......................A2764

7AJ.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名稱..........................................A2766

7AK.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通告其名稱....................................A2766

7AL.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給予現有當事人的通知....................A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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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52 2012 年第 22號條例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條吹 頁吹

7AM. 關於律師行的執業的其他規定不受影響.......................A2768

7AN. 規管分發合夥財產的條文..........................................A2768

7AO.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名單.............................................A2770

7AP. 合夥並不解散等......................................................A2772

7AQ. 本部凌駕於抵觸本部的協議.......................................A2772

7AR. 不抵觸本部的法律適用.............................................A2774

7. 修訂第 73條(理事會訂立規則的權力) A2774

8. 修訂第 73A 條(彌償規則) A2774

桓應修訂

《律師執業規則》

9. 修訂第 5條(與律師行有關的詳情).........................................A2774

《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10. 修訂第 9條(詳情的呈報).....................................................A2776

《簡易處理申訴(律師)規則》

11. 修訂附表(表列項目) A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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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54 2012年第 22號條例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年第 22號條例

@ 行政長官
梁振英

2012 年7月 19 日

本條例旨在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2012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2. 生效日期

本條例自律政司司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3. 修訂第 2條(釋義)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 2(1)條現予修訂，加入一-
4“合夥"(partnership)包括第 7AA 條所界定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4. 修訂第 6條(執業證書一一律師)

第 6(3)條現予修訂，在“第 73A 條"之後加入“(第(3)(fa) 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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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56 2012年第 22號條例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5. 修訂第 7條(執業為律師的資格)

第 7(d) 條現予修訂，在“第 73A條"之後加入“(第(3)(fa) 款除外)"。

6. 加入第 lIAAA 部

在緊接第 7A條之後加入一一

“第IIAAA 部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7AA. 定義(第 lIAAA 部)

(1)在本部中一一
“分發"(distribution)就合夥財產而吉，指合夥將金錢或其他合夥財產轉移予某

合夥人，不論是以利潤分享、歸還投入的資本、歸還放款或其他方式進行
的;

“失責行為"(default)指任何疏忽或錯誤的作為或不作為，或任何失當行為;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partnership) ，除在第7AL(3)條中第 2 個出

現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外，具有第 7AB條給予該祠的涵義;
“合夥財產"(partnership property) 的涵義與《合夥條例 h第 38 章)中該祠的涵

義相同;
“合夥義務"(partnership obligation) 就合夥而盲，指合夥的任何債項、義務或法

律責任，但合夥人彼此之間或合夥人與合夥之間的債項、義務及法律責任
除外;
(2) 如某律師行在香港開始營業時，是以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組成的，

則在本部中提述該行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即為提述該行在香港開始
營業的日期。

7AB.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就本部而育，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為當其時符合以下說明的合夥一一

(α) 是一間香港律師行或外地律師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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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其合夥人之間的書面協議指定為本部適用的合夥。

7AC.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合夥人
獲免除法律責任

(1)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合夥人不會只因身為該合夥的合夥人，而須對在
該合夥作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提供專業服務過程中，因以下人士的失責行為而
引致的任何合夥義務(不論是基於侵權、合約或其他方面)，負上共同或個別的
法律責任一一

(a) 該合夥的另一名合夥人;或
(b) 該合夥的僱員、代理人或代表。

(2) 不論有關法律責任屬彌償、分擔或其他形式，第(1)款均適用。
(3) 第(1)款只在下述情況下適用:在失責行為發生時一一

(α) 有關合夥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b) 有關當事人當其時知道或理應知道該合夥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c) 有關合夥已遵守第 7AD 條;及
(d) 有關合夥已就有該失責行為發生的事宜遵守第 7AE(2)條。

7AD. 對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
加額保險規定

(1)在本條中一一
“訂明款額"(prescribedamount) 指《律師(專業彌償)規則>(第159章，附屬法
例M) 附表 3第 2段第(1)款指明的最高彌償款額，而該款額沒有扣減任何
該投第 (2) 款所提述的兔賠額;

“基本彌償"(Indemnity)的涵義與《律師(專業彌償)規則H第 159章，附屬法例
M) 中“彌償"一詞的涵義相同。
(2) 每一屬香港律師行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均須在基本彌償以外，有一

份符合以下說明的保險單一一
(α) 根據該保險單，該合夥有權就關於任何失責行為的申索所導致的
損失，獲得指明額度的彌償;及

(b) 該保險單符合根據第 73A(3)(fa)條訂立的彌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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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2) 款所提述的就損失而獲得指明額度的彌償，是指就單一申索而
吉，就損失中超過訂明款額的部分，獲得款額不少於 $10，000，000的彌償。

(4) 每一屬外地律師行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均須有一份符合以下說明的
保險單一一

(α) 根據該保險單，該合夥有權就關於任何失責行為的申索所導致的
損失 2 獲得指明額度的彌償;及

(b) 該保險單符合根據第 73A(3)(fa)條訂立的彌償規則。
(5) 第 (4) 款所提述的就損失而獲得指明額度的彌償，是指就單一申索而

盲，就損失中超過《外地律師註冊規例)(第159章，附屬法例的第 6條所規定
的保險保障限額的部分，獲得款額不少於 $10，000，000的彌償。

(6) 合夥根據第 (2) 或 (4) 款投購的保險單，不得在保險人就申索所負法律
責任總額方面或申索數目方面，受到限制。

(7) 在取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後，理事會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修訂第 (3)及 (5)款，以另一個不少於 $10，000，000的金額，取代該等條文中的金
額。

7AE.關於整體監督合夥人的規定

(1)就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為當事人處理的每一項事宜而吉，在處理該事宜
的整段期間，均須有至少一位合夥人負責整體監督該項事宜(“整體監督合夥人")。

(2) 就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為當事人處理的每一項事宜而盲，該合夥一一
(司須在接受延聘處理該事宜後的 21 日內，將至少一位該事宜的整體
監督合夥人的身分，告知該當事人;及

(b) 須在不抵觸(司段的條文下，在處理該事宜的整段期間，保持令該
當事人知悉至少一位該事宜的整體監督合夥人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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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事人在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處理其事宜的期悶，或在該期間之後，均
可要求第 (4) 款指明的人提供以下人士的名單一一

(司所有其他屬或曾屬(如適用的話)該事宜的整體監督合夥人(如有
的話)的合夥人;及

(b) 所有其他負責或曾負責(如適用的話)監督該事宜的任何特定部分
的合夥人(如有的話)。

(。現為施行第 (3) 款而指明下述的人一一
(a) 該合夥最後告知該當事人的有關事宜的整體監督合夥人;
(b) (如該合夥最後告知有關當事人的每一位有關事宜的整體監督合夥
人，均不再是該合夥的合夥人)該合夥。

(5) 第 (4) 款指明的人須在自收到第 (3) 款的要求起計的 21 日內，盡其所知
向當事人提供第 (3) 款所指的名單。

7AF. 第 7AC(1)條的保障的限制

(1)在以下情況下，第7AC(1)條並不使某合夥人兔責一一
(α) 該合夥人在失責行為發生時，知道該行為;及
(b) 該合夥人沒有採取合理程度的謹慎以阻止該行為發生。

(2)在以下情況下，第 7AC(1)條並不免除某合夥人因有關合夥在處理某事
宜中的失責行為而產生的法律責任一一

(α) 該失責行為由該合夥人所犯;或
(b) 在該失責行為發生時，犯該失責行為的該合夥的僱員、代理人或
代表就該事宜受該合夥人直接監督。

(3)凡有針對合夥的申索，第 7AC(1)條並不為合夥人於合夥財產中的任何
利益，提供針對該申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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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G. 合夥協議中的彌償不受影響

凡根據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合夥人之間的書面協議，該合夥的某合夥人享

有任何獲另一名合夥人彌償的權利，或負上任何向另一名合夥人提供彌償的義
務，本部並不影響該項權利或義務。

7AH. 第 7AC(1) 條對法律程序的影響

如某合夥人受第 7AC( 1)條的保障，而得以免除法律責任一一
(a) 凡有法律程序針對該合夥提出，以就該法律責任追討損害賠償或

申索其他濟助 3 該合夥人個別而言並非該法律程序的恰當的一方;

及
(b) 若假使沒有本條的規定，該法律程序仍能針對該合夥提出，則該

法律程序可繼續針對該合夥提出。

7AI.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給律師會的事先通知

(1)律師行須確保在它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至少 7 天前，給予律
師會載有以下詳情的書面通知一一

(α) 律師行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
(b) 合夥的名稱;
(c) 就香港律師行而吉一一

(i) 合夥中每名合夥人的姓名;
(ii) 合夥的每個業務地址;

(d) 就外地律師行而盲一一
(i) 合夥中每名通常居於香港的合夥人的姓名;

(ii) 合夥在香港的每個業務地址;
(e) 根據第 73條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任何其他詳情。

(2) 律師行須確保在它終止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至少 7 天前，給予
律師會該行終止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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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J.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名稱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一一

(α) 如有中文名稱，則須包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字樣為其中文名
稱的一部分;及

(b) 如有英文名稱，則須包括以下為其英文名稱的一部分一一
(i)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的字樣;或

(ii) 縮寫“LLP" 或“L.L.P." 。

7AK.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通告其名稱

(1)有限法律責任合夥須以清楚可見和可閱的方式，在其每個辦事處或每
個從事業務的地點或在該等辦事處或地點的外面，展示其名稱。

(2)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須以清楚可見和可闊的方式，在其通信、通知、刊
物、發票及訟費單或事務費帳單中，以及在其網址中，述明其名稱。

7AL.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給予現有當事人的通知

(1)除在第(2) 款所規定的情況外，律師行須在它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後
的 30 天內，將此事以書面通知其每位現有當事人。

(2) 指明外地律師行須在它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後的 30 天內，將此事以
書面通知其在香港的每位現有當事人。

(3) 就第 (2) 款而盲，如某外地律師行在它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前，已在
某外地司法管轄區根據當地法律以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模式從事法律執業，該
律師行即屬指明外地律師行。

(4) 根據本條發出的書面通知須採用理事會指明的格式。
(5) 根據第 (4)款指明的格式 3 須包括一項簡短陳述，述明根據第 7AC 、

7AD 、7AE 及 7AF 條，律師行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如何影響其合夥人的法律
責任。

(6) 在本條中，“現有當事人"(existing client) 就律師行而吉，指在該律師行
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時屬其當事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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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第 (2) 款而吉，如指明外地律師行的某現有當事人一一
(α) 是法人團體，並在香港設有註冊辦事處或營業地點;或
(b) 並非法人團體，但該當事人向該行提供的最後通訊地址是在香港

的，
該當事人即屬該行在香港的現有當事人。

(8) 本條不適用於在香港開始營業時以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組成的律師
行。

7AM. 關於律師行的執業的其他
規定不受影響

第 7AD 、7AE 、7AI' 7AJ' 7AK 及 7AL 條的規定，屬以下條文之外另加
的規定，並且並不影響以下條文:根據第 73或 73A條訂立的規則訂明的任何其
他關於執業為律師行的條文，或載於香港律師專業守則指引的條文。

7AN. 規曾分發合夥財產的條文

(1)如某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將其任何合夥財產分發予一位或多於一位
人士(而每一位均是該合夥的合夥人，或合夥人於該合夥中的股份的承讓人) ，
而在緊接該項分發之後一一

(α) 該合夥無能力在其合夥義務到期時，償還該等義務;或
(b) 剩餘的合夥財產的價值，少於合夥義務，

則每一上述人士均對該合夥負上第 (4) 款所指明的程度的法律責任。
(2) 然而，收取第(1)款描述的分發的人如能證明有以下所有情況，則不須

根據該款負上法律責任一一
(a) 在緊接有關分發作出之前，有關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已作出合理

的評估，認為該合夥在緊接該項分發之後的財政狀況，不會如第(1)

款所描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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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項評估是該合夥在付出合理的努力後作出的，並且是基於為該
項評估而取得的資料及在有關評估之時可得的其他資料而作出的。

(3) 法院在裁斷某合夥是否已作出第 (2)(α) 款所指的合理評估時，可顧及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該評估是否基於一一

(a) 按在當時情況下屬合理的會計常規及原則而擬備的財務報表;
(b) 公平估值;或
(c) 任何其他在當時情況下屬合理的方法。

(4) 任何根據第(1)款負上法律責任的人，須就以下項目對該合夥負上法律
責任一一

(α) 該人因該項分發而收取的財產的價值;或
(b) 償還在該項分發之時的合夥義務所必需的款額，

以較少者為準。

(5) 強制執行因分發財產而根據本條產生的任何法律責任的法律程序一一
(α) 可由該合夥提出;

(b) 可由該合夥的任何合夥人提出;或
(。在該合夥於該項分發時尚欠某人任何合夥義務的情況下 3 可由該

人提出。
(6) 在本條中，提述合夥義務，即提述不論是實有的或是或有的合夥義務。
(7) 如有付款向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某合夥人作出 3 以作為該合夥人當時

向該合夥提供服務的合理報酬，則在假使該項付款是作為類似服務的報酬而付

予該合夥的不屬合夥人的僱員便會屬合理的範閻內，本條不影響付予該合夥人
的該項付款。

(8) 根據本條強制執行某項法律責任的法律程序，不得在自該項法律責任
所關乎的分發作出之日起計的 2年之後提出。

7AO.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名單

(1)理事會須備存一份載列現屬或曾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的名單。

(2) 上述名單須載有每間上述律師行的以下資料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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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名稱;
(b) 該行從事業務的每個地址，或(如該行已終止業務)該行最後從事
業務的每個地址;及

(c) 該行首吹成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及(如適用的話)該行終
止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日期或期間。

(3) 理事會在知悉任何會令上述名單需要更新的事宜後，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相應地更新該名單。

(4) 為使公眾能夠確定某律師行是否或曾否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以及能
夠確定該合夥的詳情，理事會須在理事會的辦事處提供該份名單，供公眾於辦
公時間內免費查閱。

7AP. 合夥並不解散等
(1)合夥成為或終止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一事一一

(a) 並不導致該合夥一一
(i) 解散;或

(ii) 不再以合夥形式持續存在;及
(b) 在該合夥或其合夥人的任何權利及法律責任(不論是實有的或是
或有的)是在該合夥成為或終止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前取得、產生
或引致的情況下，不影響該等權利或法律責任。

(2) 第(1)如)款的施行受合夥人之間的任何書面協議的相反規定所規限。

7AQ. 本部凌駕於抵觸本部的協當

(1)就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而言，本部凌駕於任何兩名或多於兩名人士(不
論是以合夥中的合夥人或其他身分)達成的任何協議中的任何抵觸本部的條文。

(2)為免生疑問，本條不影響第 7AG 及 7AP(2)條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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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 不抵觸本部的法律適用

(1)所有有關法律就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合夥而適用，惟抵觸本部的除
外。

(2) 在本條中，“有關法律"(re1evant laws)指《合夥條例H第 38 章)及所有
就合夥而適用的其他法律(不論是成文法則、衡平法或普通法規則) 0"。

7. 修訂第 73條(理事會訂立規則的權力)

第 73(1)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df) 就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執業業務一一

(i) 為施行第 7AI(1)(e) 條訂明詳情;及
(ii) 規管任何程序事宜或第 IIAAA 部條文所附帶或補充該條文的事宜;"。

8. 修訂第 73A 條(彌償規則)
(1)第73A(3)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fa) 可為更有效地施行第 7AD 條而訂定條文;"。

(2) 第 73A(3)(h)條現予修訂，在“是否"以後加入“正獲或"。

相應修訂

《律師執業規則》

9. 修訂第 5條(與律師行有闊的詳情)

(1){律師執業規則H第 159章，附屬法例 H) 第 5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1B) 屬本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的主

管，須在該律師行開始營業後 14天內，向律師會提供該律師行已遵守本條
例第 7AD 條的保險規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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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5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2A) 如屬本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在任

何時間沒有一份本條例第 7AD 條所規定的保險單，該律師行的主管須在該
事實發生後 14天內，以書面通知律師會。"。

(3) 第 5(5)條現予修訂，廢除“(2)及 (3) 款所指的詳情"而代以“(1B)、(2)、(2A)
及 (3) 款所指的詳情、證據及通知"。

《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10. 修訂第 9條(詳情的量報)

(1){外地律師執業規則h 第 159章，附屬法例的第 9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1B) 屬本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外地律師行的

主管，須在該律師行成立營業地點後 14天內，向律師會提供該律師行已遵
守本條例第 7AD 條的保險規定的證據。"。

(2) 第 9條現予修訂，加入一一
“(2A) 如屬本條例第 IIAAA 部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外地律師行

在任何時間沒有一份本條例第 7AD 條所規定的保險單，該律師行的主管須
在該事實發生後 14天內 3 以書面通知律師會。"。

(3) 第 9(6) 條現予修訂，廢除“ (2)及 (3) 款規定須提供的詳情"而代以“(1B) 、
(2)、(2A)及 (3) 款規定須提供的詳情、證據及通知"。

《簡易處理申訴(律師)規則》

11. 修訂附表(表列項目)

《簡易處理申訴(律師)規則>(第159章，附屬法例 AD) 的附表現予修訂，在“《法
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的標題下，加入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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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7AI(1)條 10，000 15，000
3. 第 7AI(2) 條 10，000 15，000
4. 第 7AJ(a) 條 10，000 15，000
5. 第 7AJ(b) 條 10，000 15，000
6. 第 7AK (1)條 10，000 15，000
7. 第 7AK(2) 條 10，000 15，000
8. 第 7AL(1)條 10，000 15，000
9. 第 7AL(2) 條 10，000 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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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第 2 部
第 3條 2

第 1部
第 1條

第 2部

本條例第 7AD 條規定的加額保險

3. 應從何人取得加額保險一本條例第 7AD(2)(b) 及(4)(b)條的規
定

(1)本條例第 7ADο) 或(4)條規定須投購的保險單，須由以下
人士承保一
(吋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第41 章)第8 條獲授權在香

港或從香港經營屬該條例附表 1第 3 部第 13類別中
指明的性質的保險業務的公司;

(b) 勞合社;或

(c) 保險業監督認可的承保人組織。

(2) 在第(1)款中一

公可 (company) 具有《保險公司條例)(第41 章)第2(1)條所給
予的涵義;

鍋般窮盡量.，(Insurance Authori的真有《保險公司條例) (第41
章)第2(1)條所給予的涵義;

主夢8位(L1oyd's)具有《保險公司條例}(第41 章)第2(1)條所
給予的涵義。

4. 加額保險的範團一本條例第 7AD(2)(b) 及(4)(b)條的規定
(1) 就屬香港律師行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而言，本條例第

7AD(2) 條規定須投購的保險單，須就該律師行的執業業
務的相關情況下招致的任何種類的民事法律責任，提供彌
償，而彌償的方式及程度，須類似根據《律師(專業彌償)
規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M)第 3 條成立的基金向律師
提供的彌償。

(2) 就屬外地律師行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而盲，本條例第
7AD(4) 條規定須投購的保險單，須就該律師行提供的服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
73A(3)(包)條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

第 1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12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2012 年第 22 號)
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則中一

存'lf�法智主哥在重于是夢(limited liabilitypartnership)具有本條例第
7AB 條所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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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
第 5條

。 。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3

Qc -，
寸、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4

務，提供彌償，而彌償的方式及程度，須類似根據《外地
律師註冊規則) (第159 章，附屬法例的第 6 條向外地律
師提供的彌償。

(3) 在第 (1)款中一
惡毒業業務 (Practice)具有《律師(專業彌償)規則)(第159 章，

附屬法例 M)第 2 條所給予的涵義。

5. 律師行遵守本條例第 7AD 條的證明
(1)屬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的主管，須按照第 (2)款向

律師會提供律師會要求的證據，以證明該律師行已遵守本
條例第 7AD{1蕉。

(2) 上述證據一

(a) 須一

(i) 以律師會指明的形式及方式提供;及

(ii) 在指明期間內提供;及

(b) 可由一名主管代所有其他主管提供。

(3) 在本條中一

主管 (principal)一
(吋 就香港律師行而宮，具有《律師執業規則) (第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lA 條所給予的涵義;及
(b) 就外地律師行而言，具有《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 R)第 1條所給予的涵義;

品言1!)jJt研fJ(specified period)一
(吋 就香港律師行而言，指《律師執業規則) (第 159

章，附屬法例昀第 5(1B)條所述的 14天期間;及
(b) 就外地律師行而盲，指《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第

159章，附屬法例 R)第 9(1B)條所述的 14天期間。

於 2015年 4 月 30 日批准。

要?益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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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第 1段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

6

本規則旨在為更有效地施行〈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 章)第
7AD 條，訂定條文。

附註一

該條例第 7AD 條(第7AD 佛規定，該條例第 7AB 條所界定的有限法
律責任合夥須投購加額保險。第 7AD 條亦規定，加額保險單須符合該
條的規定。

詮釋

5

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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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除第(2) 款另有規定外，外地律師不得宣傳或以其他方式推廣他的執業事宜，或准許他的執
業事宜被宣傳或以其他方式被推廣。

(2) 第(1)款不適用於按照理事會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後根據《律師執業規則》
(第159章，附屬法例的第 2AA條而不時訂定的律師執業推廣守則而作出的任何事情，而就本款而盲，
該守則須解釋為猶如守則中每一項對律師的提述均為對外地律師的提述，而每一項對律師行的提述
均為對外地律師行或聯營組織的提述。 (1999 年第 11號第3條)

(1998年第23號第2條)

|條: |律師行名稱 自

δn
y
n
y-
-

r
io丹

、
d

呵
，
LI

附註:

具追溯力的修訂一見 1998年第23號第2條

(1)除第(2) 款另有規定外，任何外地律師行的名稱須純粹由該律師行的一名或多於一名主管的
外地律師的姓名所組成。

(2) 第(1)款並不阻止一
J(a) 使用該項執業的前任人姓名或前合夥人姓名;

(b) 使用海外律師行的名稱，如該外地律師行是其分行者;或
(c) 使用一
(i)在本規則的實施行日期己予使用的稱號或律師行名稱;或
( i i)理事會以書面批准的稱號或律師行名稱。

(1998年第23號第2條)

陸登鐘企 lL.N. 201 of2003 101/11/2003 1

(1)外地律師行的主管須確保在與該律師行執業有關而發出的所有業務信件上須述明以下各項

(a) 該律師行的名稱及地址;
(b) 該律師行從事執業的法律的主要司法管轄區，或該司法管轄區的所屬國家;
(c) 該律師行所有通常居於香港的主管的姓名;
(d) 如述明任何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主管的姓名，則須說明該人並非居於香港;
(e) 就其姓名在信件上出現的每名人士，述明其獲認許的外地司法管轄區，或該司法管轄
區所屬的國家，但如該名人士獲認許的外地司法管轄區，或該司法管轄區所屬的國
家，與為施行 (b) 段而在信件上所述明者相同，則無須作出該項述明。

(1A) 如於在與某外地律師行執業有關的情況下發出的任何業務信件上，該律師行的名稱或其他
說明是以多於一種語言述明的，該律師行的主管須確保該等名稱或說明的每個版本均與該等名稱或
說明的另一個或其他各個版本相符。 (2003 年第 111號法律公告)

(2) 屬組成某聯營組織一部分的外地律師行的主管，須確保在與該律師行執業有關而發出的所
有業務信件上一

(a) 該律師行的名稱，比任何其他律師行的名稱更為顯眼;
(b) 對在該聯營組織的另一間律師行的任何提述，使該律師行與並非屬該聯營組織的任何
其他律師行有清楚區別;及

(c) 該律師行在香港的地址，比任何其他地址更為顯眼。
(1998 年第23號第2{1無)

第 159R 章-(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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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第 1條 第 4條 2

(2015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159 章)第73 條在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

4.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12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2012 年第 22 號)
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施。

2. 修訂《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外地律師執業規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R)現予修訂，修
訂方式列於第 3及4條。

3. 修訂第 4條(律師行名稱)

在第 4(2)條之後一

加入

“(3) 儘管有第(1)及(2)款的規定，就不屬本條例第 7AB 條
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外地律師行而盲一

(a) 如該律師行有英文名稱，該行不得在其英文名
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一

(ωi) “叮li加mi扯te吋d liability pa訂rt恤ne叮r咄s
(仰ii均i) 縮寫智‘"L.L.P."或“"LL凹P"; 或
(iii) 任何傳達該行是該條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

合夥的訊息的字樣或縮寫;

(b) 如該律師行有中文名稱，該行不得在其中文名
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一

(i)“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字樣;或

(ii) 任何傳達該行是該條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
合夥的訊息的字樣或縮寫;及

。 附件四
<2015 年外地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c) 如該律師行有中文或英文以外的名稱，該行不
得在其名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任何傳達該行是該
條所指的有限法律實任合夥的訊息的字樣或縮
寫。"。

修訂第 9條(詳情的呈報)

第 9(1B)條，在“屬"之前一

加入

“在符合《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第5(1)條的
規定下."。

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批准。

~苦?-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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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第 T 段 4

詮釋

本規則修訂《外地律師執業規則> (第 159 章，附屬法例
R氏《主體規財扒。

2. <主體規則》第 4 ~操作出修訂，加入新的第(3)款(新結舟，以
澄清除非是《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159 章)第2 條所界定的外
地律師行(并且當信廓街，並屬於該條例第 7AB 條所指的有限法
律責任合夥(存JIÆ滋長實賣在台穎奇，否則任何外地律師行一

(a) 不得在其英文名稱內包含“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的字樣或縮寫“L.L.P."或“LLP" 、或傳達該行是有限
法律責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寫;

(b) 不得在其中文名稱內包含“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或傳
達該行是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
寫;及

(c) 不得在其他任何名稱內包含傅建該行是有限法律責
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寫。

3. 本規則進一步澄清〈主體規則》第 4(1)及(2)條受新條文的規
限。

4. 本規則亦修訂《主體規則》第 9(IB) 條，以確保在《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伽額保險)規則> (的如額鍋般輝W!/J)第 5 條開始實
施後，根據《主體規則》第 9(IB) 條須提供證據的規定，與
《加額保險規則》第 5 條下的規定，不會有任何衝突或抵觸之
處。



附件五
“無條件執業證書，(unconditional practising certificate) 指並無載有條件阻止其持有人獨自
或以合夥形式執業的執業證書。 (1996年第416號法律公告)

(1993年第 138號法律公告; 2012年第 28號第912及920條)

|一般行為操守 |30/06/1997 Il條:
任何律師在執業為律師的過程中，不得作出或准許他人代他作出任何危及或損害或相當可能危

及或損害以下各項的事情一
( a) 他的獨立性或正直品格;
(b) 任何人延聘他所選擇律師的自由;
(c) 他為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事的職責;
(d) 他的個人名譽或律師專業的名譽;
(e) 適當的工作標準;或
(f)他對法院的職責。

(1992年第67號法律公告)

|條: 區ζ立禁止宣傳等 l11 of 1999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他修訂一見 1999年第 11號第3條

(1)除第(2) 款另有規定外，律師不得宣傳或以其他方式推廣他的執業事宜，或准許他的執業事
宜被宣傳或以其他方式推廣。

(2) 第(1)款不適用於按照理事會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後不時訂定的律師執業推廣
守則而作出的任何事情。(1 999年第 11號第3條)

( 1992年第67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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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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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他修訂一見 1998年第 23號第2條

(1)除第(2) 款另有規定外，任何律師行的名稱須純粹由該律師行的一名或多於一名主管的律師
的姓名所組成。

(2) 第(1)款並不阻止一
( a) 使用該項執業的前任人姓名或前合夥人姓名;V (b) 作為任何在外地司法管轄區從事法律執業業務的律師行(“海外律師行" )的分行而設
立的律師行(“香港律師行" )而又符合以下規定者，使用該海外律師行的名稱一
(i)在緊接該香港律師行設立前的3年期間，曾有一間名稱相同的外地律師行從事某外

地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執業業務，或就某外地司法管轄區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 i i)該香港律師行有最少一名主管是該海外律師行的合夥人;及
(ii i ) 該香港律師行的其中一名主管在緊接該律師行設立前的 5年期間，曾有不少於

3年是第(i) 節所提述的外地律師行或該海外律師行的合夥人、顧問或受其僱用;
或 (1998年第 23號第2條)

(c) 使用一

第 159H 章- (律部執業競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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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第 1條 第 4條 2

(2015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 章)第73 條在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

(c) 如該律師行有中文或英文以外的名稱，該行不
得在其名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任何傳達該行是該
條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訊息的字樣或縮
寫。"。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12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2012 年第 22 號)
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施。

2. 修訂《律師執業規則〉

〈律師執業規則>(第159 章，附屬法例 H)現予修訂，修訂方
式列於第 3及4條。

3. 修訂第 2A 條(律師行名稱)

在第 2A(2) 條之後一

加人

“(3) 儘管有第(1)及(2)款的規定，就不屬本條例第 7AB 條
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律師行而盲一

(a) 如該律師行有英文名稱，該行不得在其英文名
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一

(i)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的字樣;

(ii) 縮寫“L.L.P."或"LLP" .或
(iii) 任何傳達該行是該條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

合夥的訊息的字樣或縮寫;

(b) 如該律師行有中文名稱，該行不得在其中文名
稱的任何部分包含一

(i)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字樣;或

(ii) 任何傳達該行是該條所指的有限法律責任
合夥的訊，皂、的字樣或縮寫;及

4. 修訂第叫做與律師行有關的詳情)

第 5(1B)條，在“屬"之前一

加人

“在符合《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第5(1)條的
規定下，"。

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批准。

!:J主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吋 L、 。
e 司令 。015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3

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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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

。
(2015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4

3.

4.

詮釋

本規則修訂《律師執業規則> (第159 章，附屬法例 H)( (主居
規則扒。

《主體規則〉第 2A 條作出修訂，加人新的第 (3)款(新游刃，
以澄清除非是《主體規則》第 1A 條所界定的律師行(fiI!，廓
街，並屬於《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159 章)第7AB 條所指的
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存膺品幸濯責任台動，否則任何律師行一

(吋 不得在其英文名稱內包含“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的字樣或縮寫“L.L.P."或“LLP" 、或傳達該行是有限
法律責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寫;

(b) 不得在其中文名稱內包含“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或傳
達該行是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
寫;及

(c) 不得在其他任何名稱內包含傳達該行是有限法律責
任合夥的訊息的任何字樣或縮寫。

本規則進一步澄清《主體規則》第 2A(1)及(2)條受新條文的規
限。

本規則亦修訂《主體規則〉第 5(IB) 條，以確保在《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加額保險)規則>((!J/J;街辭繪輝'ft!J))第5 條開始實
施後，根據《主體規則〉第 5(1B)條須提供證據的規定，與
《加額保險規則》第 5 條下的規定，不會有任何衝突或抵觸之
處。




